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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 主 派 常 批 評 曾 特 首 沒 有 把 港 人 對 普 選 特 首 的 要 求 向 北 京 
提 出 。 我 覺 得 這 並 非 問 題 的 關 鍵 。 香 港 的 傳 媒 每 天 都 在 談 普 
選 問 題 ， 民 主 派 每 年 都 搞 要 求 普 選 的 遊 行 ， 最 多 一 次 有 50

萬 人 參 加 ， 北 京 不 可 能 不 知 道 。 因 此 ， 問 題 不 在 於 特 首 肯 不 
肯 代 港 人 向 北 京 提 出 要 求 ， 而 在 於 提 出 一 個 怎 樣 的 方 案 ， 才 
有 機 會 獲 北 京 接 受 。  

民 主 派 常 認 為 ， 香 港 的 民 主 是 屬 於 香 港 人 的 事 ， 應 由 香 港 人 
來 決 定 如 何 進 行 ， 如 果 要 摸 索 北 京 的 意 願 ， 就 是 出 賣 港 人 的 
利 益 ， 所 以 只 肯 按 民 主 的 大 原 則 ， 提 出 最 完 美 的 方 案 ， 不 肯 
因 北 京 取 態 而 作 絲 毫 的 妥 協 ， 結 果 這 十 幾 年 來 ， 爭 取 普 選 的 
努 力 都 未 有 一 點 成 效 。  

我 從 事 地 產 代 理 的 工 作 ， 十 分 明 白 買 賣 要 達 成 協 議 ， 不 能 只 
照 顧 一 方 的 要 求 ， 必 須 促 使 雙 方 都 作 讓 步 ， 交 易 才 有 機 會 達 
成 。 政 治 問 題 要 得 到 解 決 ， 其 實 一 樣 離 不 開 妥 協 ， 我 是 實 際 
派 ， 所 以 我 贊 成 在 某 種 程 度 上 遷 就 一 下 北 京 的 意 願 ， 以 換 取 
比 目 前 更 多 一 點 的 民 主 成 份 ， 而 不 去 斤 斤 計 較 這 多 一 點 的 
民 主 ， 其 實 只 是 半 民 主 ， 甚 至 是 假 民 主 。 梁 家 傑 不 是 已 參 與 
假 民 主 的 小 圈 子 選 舉 ， 為 何 不 可 接 受 圈 子 大 一 些 ， 假 的 成 份 
少 一 些 的 選 舉 制 度 ？  

我 估 計 ， 即 使 到 2012 年 ， 北 京 仍 未 敢 完 全 放 手 讓 香 港 人 自 行 
普 選 特 首 ， 他 們 必 須 保 留 某 種 模 式 的 操 控 權 。 按 《 基 本 法 》 ， 
特 首 的 任 命 權 在 北 京 ， 這 已 是 一 種 操 控 。 但 北 京 不 想 出 現 憲 
制 危 機 ─ 港 人 選 出 來 的 特 首 竟 得 不 到 北 京 任 命 。  

現 時 ， 北 京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的 方 法 ， 是 透 過 一 個 懂 得 體 會 北 京 
意 願 的 選 舉 委 員 會 ， 以 保 證 選 出 來 的 特 首 可 得 到 北 京 任 命 ， 
但 這 始 終 不 算 普 選 ， 不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》 提 出 的 最 終 要 在 香 港 
實 行 特 首 普 選 的 目 的 。  

我 有 一 個 折 衷 方 案 ， 既 可 讓 北 京 保 持 一 定 的 影 響 力 ， 又 可 以 
增 加 選 舉 的 民 主 成 份 ， 可 行 性 應 比 民 主 派 提 出 的 方 案 高 ， 社 
會 可 進 一 步 討 論 。  

我 的 方 案 很 簡 單 ， 先 是 改 變 選 委 會 的 功 能 ， 由 直 接 選 特 首 改 
為 選 特 首 的 候 選 人 ， 然 後 把 候 選 人 交 給 港 人 全 民 普 選 。 只 要 
北 京 能 保 持 對 選 委 會 有 一 定 的 影 響 力 ， 就 可 以 確 保 特 首 候 
選 人 乃 北 京 可 以 接 受 的 人 選 ， 這 樣 ， 北 京 只 控 制 候 選 人 的 範 
圍 ， 而 不 直 接 欽 點 個 別 候 選 人 。  

由 於 獲 提 名 後 仍 要 經 選 委 會 選 舉 才 能 成 為 正 式 候 選 人 ， 提 
名 的 要 求 可 以 降 低 ， 有 30 名 選 委 提 名 已 足 夠 ， 以 讓 更 多 的 人 
參 加 。 再 由 選 委 會 投 票 選 出 三 個 正 式 的 候 選 人 ， 交 港 人 普 
選 。 A 這 樣 的 普 選 一 定 會 比 現 時 熱 鬧 ， 可 進 一 步 引 導 市 民 關 
心 自 己 的 政 治 前 途 ， 同 時 又 可 令 選 出 來 的 特 首 有 更 大 的 認 
受 性 ， 要 推 行 強 政 勵 治 也 會 比 今 天 容 易 。  


